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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謹原則

第光群:

主講人即報告人、還有今天來參加研討會的各位老師、各位向

學，以及各位女士、先生。我想，由於時開闊係，我們現在就開始我

們第八十五吹的研語會。今天的報告人是邱聯恭教授，題目是 f程序

利益保護原則」。我們討論時間按照預定是三個小時，應該是一百八

十分錯，我們還是沿襲往例，由報告人講五十卦鐘，這五十分鐘如何

運用，自報告人自己來支配。其餘的一百三十卦鐘，我看今天到場的

會員就有十三位，所以我想，按照過去是每一位發育十分鐘，我想今

天可以縮想一點，縮短為九分鐘，希望能依規則來進行 o 現在就請邱

教授來報告。

邱聯恭:

主持人范教授，各位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今

天是本研究會第八十三吹研討會，由我個人來報告「程序利益保護原

則J 這個題目。首先要向各位說明的是"也於今天的報告，大概在兩

個禮拜以前，都以書商掛號限時送連各位教授的手上，所以剛才主席

雖說要給我五十分鐘，我想讀可能在二、三十分鐘左右讓它結束，但

他說五十分鐘怎麼運用可自我決定，那我就把剔的時間挪到最後做討

論時之用。因為今天我最大的希望，是希望與會的各位問仁能夠針對

具體的問題，做比較深入的、而不是抽象的討論，所以需要一些時

間。如果這樣可以的話，我首先想要向各位說明今天論文報告的動機

跟白的。

各位應該也都察覺到，我齒的學界，尤其是民事法學界，也就是

民法學跟民寧程序法學界，以及司法界的法官、律師，店都所共再直

對的一個非常緊進而且基本上其叢要性的課題是:在一九九九年二月

三日以及二000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們民事訴訟法做了空前未有的大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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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自

修正，是就自一九三0年(民間十九年)在中國大陸制定臨行的冉來

民事訴訟法，進行笠前未有的大修正。並且除了這兩吹空前的修正之

外，今年九月間由司法院送譜立法院目前審議中的民訴法?還有兩百

。三個條文等待修正通緝。區對這樣空前未有的大修正，在二十一世

紀初年的今日，我們各界所接間的是說，到底民事訴訟法做了七十幾

年來空前未有的大修正，其理論思想、背景為何?邊有，大修正的內容

既然跟七十年前制定時不一樣，當時在大陸是採取抄襲性的繼受外圓

法，是從西敵社會的法制幾乎大部分融譯過來，有一部卦是聽譯自日

本的。由於舊法幾乎都是抄襲性繼受外關法，所以在今天，各界也提

問:到底我們的大修正是否真有獨特性?是否依照我國本土所要達成

的闊的、本土社會需求來制定真有某程度獨特性的民訴法?這吉普怕也

是各界共通想要知濁的一個問題。而且，經空前大幅修正以後?今後

到底要如何來解釋、適用追部已經修正施行的民事訴訟法?其指導原

理、基本方針何在?也有這樣的疑問。對於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者而

苦，也遇到一個空前的課聽，就是說大幅度修正以後的民事訴訟法對

於訴訟法學的今後研究取向，應該發生什麼樣的影響?並且，其今後

，的相鶴立法論手修法論還要不要有所調整、修改呢?關於這樣的立法

論或修法論應該如何來展開?這些都是重大的課題。正因為這樣，所

以本人延續在本會第七十二故研討會的報告及討論，基於問樣的問題

闊心，針對最近兩吹的大修正，以及立法院審議中的修正草案，將其

作為研究的題材;從那裡邊來評析:軒底新法所確立的原理原尉，或

者其修正的思想背景為何?進樣的問題是近年來配合法律的修正所需

要去了解的、所需要去進行的研究工作的一個環節。所以今天先提出

向各位報告、說明。況且，今天有四位大陸來訪的民訴法研究者也與

會，對於這四位同好而苦，今天所設定的論題，似乎ili相當適合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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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萬岸學者共同研討的。

不錯，因為今天事先寄給各位的論文醬醋裡醋，某程度巴經有所

詳述、交代，並且論文的最後也提到，關於今天的論文，是刊登在月

旦治學教室連載中，所以我想、琨在不要再花費各位太多時悶，今天主

要是想針對下面幾個基本問題請教各位，而進行共同研討。也就是

說，首先是封底什麼叫做「程序利益保護原則J '它的意義為何?這

個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是不是應該成為民事訴訟法或廣義的民事程序

法所應該採為立法論、解釋論的前導法理?如果應該是的話，那麼它

的治理基礎、法理依據何在?簡宮之，想請討論:第一，什麼Q4程序

利益保護原則?第二，要予以採用的話，其法理基礎何在?第三，土

鷗民事訴訟法的修正，是不是已經採認了這樣的原則?果然!今後到

底應該如何來解釋、運用修正後的新現定?本文裡面所倒示的，它的

妥當做如何?其中有沒有值得再靈新檢討的地方?第凹， 如果現仟

法已經採認清樣的原則，今後到底還會繼續、或者應該繼續茁對、克

服哪些新的課題?關於連一部分，本人在論文書醋的結論也稍微有所

接理， t并此請各位搞教。

就上面所提這鑽項問題來擒，個人以為在民事訴訟法上應該採認

所謂程序利益在保護原則，也就是說，有關包含訴訟制度在內的民事紛

爭處理、解決制度的設計(立?去)、運用(法官、律師如何運作制

度)以及利用(蛤爭當事人如何使用程序制度) ，都應該指向於促使

問一或相關聯的紛爭(不必是間一訴訟標的)之處理、解決程序，意

可能致力於減少其所伴生之勞費付出。亦即，應使掛爭當事人(不是

只指訴訟當事人，尚包含使用仲裁、調解程序之紛爭當事人)盡可能

能少勞力、時間、費用的浪費或付出。也就是說，在致力於系爭的實

體權利、實體科益的追求、保護以外，應該同時甜致力於減少份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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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也

事人遭受努力、時間、贅用的浪費或付出;並且經串清樣的滅少所獲

得的利益，可以合稱為是一種程序利益。這種程序利益，是包含財崖

上的、身分上的、精神上的、人格性的利益或憲法所承認的其恤價值

在肉。比如說，一個人要主張權利時，被要求多次到法院花很多勞

力、時賄、費用，以致陷於不自由?不快樂的狀態，荷沒有辦法把時

間用來實現人生的其他價儘等類都包含在樓苗。造種程序利益的保護

與追求，是為了確保或者延伸程序利害關係人以及紛爭當事人所享有

的程序支體權(程序主體地位)所感耍的;為要鞏盟蛤爭當事人的程

序主體地位，應該保護其程序利益宜，要賦予他有追求程序利益的機

會。今天的閻潘雖限於民專程序法，但依個人的看法，連行政訴訟程

序的譯作、設齡都要考慮到個人的程序利益如何保護，今天專攻行政

法的陳教授英鈴也在場，不知以為如何?總之，說紛爭當事人而苔，

如何賦予他有追求程序利益的機會，乃是立法者及訴訟制度運作者都

應該依循程序利益在保護原則致力踐行的。本人認為:不應將「訴訟經

濟j 狹義地理解為，僅為致力避免訴訟之輩複、防止無益之訴訟或減

輕法院負擔，以謀求減少當事人及、法院就有關同一訴訟標的或某實體

權之實現程序所付勞力、時間、費用等概念而日。

其吹，想、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承認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本人

認為應該尋求其根據於憲法上不但保障系爭的實體權、實體利誼(士也

位) ，同時喵等量齊觀地平街保護系爭外的財鹿權、自由權等等諸基

本權;此等權利均不應因為錯爭處理制度、紛爭解決程序的使用或運

作而遭受懿危害，應致力不使程序利益連問系爭實體利益都被械少或

耗損掉。應在這裡尋求得到程序利益保護原則的理論基礎。亦即，憲

法對於系爭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的保護，應該是等蠶劈觀的、要求予

以平衡兼顧的。法官及立法者都應該設法盡可能在不危害公益的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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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之下、不危害全國納說λ利益的茄提之下，賦予當事人有追求程序利

益的機會，也應該致力於平衡保寵紛爭當事人的程序利益 o 這項立

論，是華於自由權、訴訟權、生存權等等各種基本權應該用受保護的

憲法上觀點，須受肯定的。從此項植基於基本權保障及憲法土價值理

念之法理依據，本人認為可以且應該採認上開原則。就其妥當性為

何?也是想要請教各位的 ρ

接著，本人認為，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中有好多規定是明示或暗

示(從它的立法體系或車措意語來看) ，已經採認了程序利益保護原

則;論文裡聞所列的只是提了一些例子而已。今後應該緯續去檢討，

已經採認的程序利說保護原則，到底具有何程度的妥當性。為此也應

再繼續檢討，在學說上應該如何來建構有關該原則的海作理論。本論

文所著重的，並不是研究訴訟法上有關於程序利益在保護原則的每一個

規定如何來解釋、運用的細館或要件，前是著叢於闡述:今後要去解

釋有關程序利益保護原則的各該規定，是不是也都要考慮到將程序利

益保護原則作為解釋論、適用論的一項指標?今天只是要處理造件

事，而約略描述新法的走向如何關涉程序利益保護原則。至於各規定

的細節上或許各位可能還有不悶的看法，但是軍耍的是，認明有哪學

規定不能漠視掉程序和說保護原則、應該依循遠{由原則來解釋、 i聶

用?這是今天報告的著黨點之一。因此，今後的程序法學是否也聽取

向於探討: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到底在民事訴訟法上的通用範園為何?

今後應該如何來擴大或者限縮其適用範圈， J這也是本論文偎著重的一

點。也就是說，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因為它有蔥、法上的法理基礎，所

以應該成為立法論或立法政策形成的前導法理、成為解釋論閱展的前

導法理，為此是否就要考聽到紛爭事件類壁的特性，或程序處理油程

所涉其體事項的特質，來分別判斷?僻如 3 考慮:程序利益在哪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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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箏訴訟法之研討的

形應該對原告優於保護，比如說，原告有訴訟攘，本質上，起訴是他

的權能、應受保護之地位，不能說使原告容易起訴，會特別對被告有

不公平的問題 ρ 如果原告要起訴，最要他先去請教被告說: r我要告

你，你同意嗎 ?J 那訴訟制度會不會崩潰掉?所以只要在原告沒有濫

用的範圈之內，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在相當的範聞之內，包含容許為訴

訟標的的最定，都應該著重於保護原告的程序利議。還有，要研究在

哪些主情形應該承認兩遁詞亭程序利麓，比如說，讓兩造合意i選擇小額

訴訟程序、簡易訴訟程序，或可合意委由受命法官調查證據等等;有

些情形不是只對一造，而是對兩造?承認、其同享程序利益。並息，也

有要委由法宮針對具體個案來裁葷的情形;甚至在有控情形要對被告

的地位來加以特別保護其程序利益，比如說，被告是弱者的話，特別

對他講究保護程序利益的情形(併參照拙著「程序選擇權論J 第六九

頁至七一頁)。總之，如何適用程序和誰保護原則要依照個別具體狀

況來判斷，這是解釋各該相關規定的出發點。

造樣的程序和益保護原則，依我本人的觀察，我們這吹民事訴訟

法修正，可說比日本在一九九八年全面修正-'--13年來的民事訴訟法，

更其體地加以採認。因為日本在新法第二傍要求法院必須迅速進行

訴訟下裁判(論者謂其承認公正混速原則或對法院課「訴訟促進義

務J ) ;相較於這樣的抽象性一般規定，我們比它更具體地增設好多

規定，如陪我論文中所舉的例子那樣。因為祇說迅速或不迅速的裁

判，還是一{眉不確定的概念，還不夠具體落實。並且，到目前為止，

日本跟我們一樣，冉來也有所謂訴訟經濟這個概念。然而，我們也可

發現，此概念多被用來限制當事人的訴訟上行為(如:訴之追加)

說其任為會增加掩宮的負擔，所以違反訴訟經濟云云;可是有時候為

要寬容原皆為訴之追加，也說其行為合乎訴訟經濟，好像訴訟經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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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趟趟-

程序利益保當原則

可用來客當事人，皆可以用來救他 o 因此，值得疑問:訴訟經濟作為

一個基本概念，它的周延度夠嗎?於是，本人提出問題說，向來所謂

訴訟經濟這個概念，有沒有被濫用、寬用或者不嚴謹地使用?遺個問

題由是順便要向各位確認的。由就是說，向來論者談訴給經濟時，既

少說明其法理根據為何或探究為何者而謀求;也在意義不明確的狀態

下，沒有嚴囂的劃分哪一部分是屬於維護公益宙的訴訟經濟，哪一部

分的訴訟經濟是屬於維護當事人的程序利益者，好像向來並沒有嚴格

去懿分它 o 或者也有在公益、私益混為一談的狀況下來使用訴訟經濟

的概念者。最少，是否也應該從這些角度章新加以檢討，才有辦法增

進訴訟法學的研究嚴謹化或訴訟制度的運用精確化，甚至促成立法政

策的精準擬定?也有清樣的問題。叉，大法官會議四八二號解釋雖如

同本人的論著般亦說人民也有適時審判請求權，可是其所謂的「適

時J 究何所指?其內酒為何，尚待深入探討 o 在儷人的論文裡面提

至日，遠跟日本、德國論者都不一樣，不是像他們站在權利保霞說或客

觀真實說這個角度來立論的，而是應該指向於確定程序利益及系爭實

體利益之平衡點上真實，才真正是「適時J 0 問題在於應由誰來決定

之?由掰造呢?鹿原告呢?由被告呢?由法院呢?是由何者來決定何

謂「適時1 的問題。總之，它不是蟬的從於實體利益之下的所謂「過

時J 0 針對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今後是不是也要進一步考慮到程序

和直在保護原則，來讓所謂過時審判請求權的概念更加明確化、內容具

體化。是不是應有道樣的基本問題?關於這樣的訴訟經濟，實際上也

會牽涉到第二百五十五條有關訴之變更、追加的規定應如何解釋、應

用的問題。我的論文裡面也有牽涉到部分教授已經發表的論文的，我

沒有車接引用進去，是有意省略，因為就其相關論溫本人選沒有辦法

完全了解他的真正意思，怕誤解了他的真意，要予以批評或贊成都有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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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顧慮。好在今天研討會的教授都與會在場，也都事先收到本人的論

文而有所準備，既記者完論文，假使於我報告以後還有疑問，我非常

歡迎他提出來針對具體的問題來討論，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閉，我還會

舉例子來加以說明、討論。

在上面這樣的認知之下，我認為程序利說保護原則，今後應該發

揮下面的作用:所謂訴訟經濟，不應該僅站在同一訴訟標的之下來

談，更不應該懂站在同于訴訟標的係限於某同一實體法律關係之下來

談(此同一訴訟標的係指論者從當訴訟標的理論把訴訟標的界定成為

某實體治上權利者) ，而是應就特定街爭(具關連性之蛤爭) ，也從

如何讓當事人獲得保護或追求程序利益的機會之觀點，來建構有關訴

訟經濟的理論。從混個角度來看，今後應該從程序利誼保護原則去檢

討訴訟法學理論或實務還作解釋論的妥當性，間為此項原則具有憲法

上法理基礎 o 比如說，應準以重新檢討:新訴訟標的理論跟舊訴訟標

的理論，是不是沒有充分顧慮到程序利益保護的情題?就新訴訟標的

理論欠缺妥當性而苔，其強制原告一定要以一個錯爭事實作為特定訴

訟標的之單位標準，即使原告想要把γ個比較困難證明的權利排除在

本案審判對象範圈之外(比如說，在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債

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相競合的情形，原告認為就故意過失之證

明目前有困難，想要將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排除在該範潤之外

時) ，新訴訟標的理論卻不予容許，連接對程序利益保護是不周到

的。另就舊訴訟標的理論欠缺妥當性而苔，在原告尚沒有辦法就其紛

爭事實精確地為實體法上定性，乃想要以一儷廣義的原因事實或紛爭

事實為單位標準來特定訴給標的時，如舊訴訟標的理論卻說原告一定

要白為實體挖土定性或不可以該事實為特定訴訟標的之單位標準，這

樣是不是也制奪掉原告想要利用一道訴訟程序徹j龍解決蛤亭，而不另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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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訴訟程序致遭受程序上不利益的機會?要從這類角度重新對向來的

訴訟理論加以檢討。

從上面的說明也可認知的另外一儡思考方向就是，程序利益保護

原則應成為法官行使國明稽的前導法理、一項指針。由就是說，縱然

沒有增訂類如新法第一百九十九{靡之一的規定，僅依照、第一百九十九

條的規定也應該解釋成如間新法第一百九十九{靡之?所訂的內容，甚

至於解釋為如向新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三項所定內容。何視新法已經

如此規定，更應循該原貝甘為運用。還有， 1象我們在座會員雖也有對於

「促進訴松的突襲J 之概念抱持疑問的，可是說以本會第七十五吹研

討會所討論的第二百七十八像和與有過失的關係等類情形為例高育，

比如說與有過失已經原審法院發現了，如果其竟然沒有加以斟酌，也

沒有給當事人有表示意見或辯論的機會，而讓他到第二審才表示要主

張、才辯論，連種法官的作為是不是由危害到當事人的程序利益?這

方醋的倒乎很多，我想是不是等一下各位有所指敦的時候，再一併來

說明。

亦即，為了貫徹程序利競保護原則，在訴訟程序的運作上，要致

，力於防止發生促進訴訟的突襲，在防止此項突襲所必要的範闢肉，法

官應該公騁It'證或表明法律見解，此處不是「得J '是「應該J 0 也

就是說，要針對事件類型的特性、需求，在保護當事人的聽審請求權

所必要的範園內受訴法官「應」那樣閻明，而就防止該項突襲、保護

程序利益負有閻明義務。於此，還要考慮到各該專項或事件類型的特

性，以判定有沒有必要公開心證或表明法律見解(參照拙著﹒「程序

選擇權論J 第一四八頁0l下)。由於如果舉一個例子來詳加解說就要

費時二、三十分錯，所以我想就等一下，如果與會教授有提出問題

時，本人再針對具體事例來說明。總之，促進訴訟的突襲之防止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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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蠶耍的，先簡單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原告依照、民、法第二百五十九

條請求回復原狀的情形，實際社會上常常會發生的是，買賣契約訂定

了以後發生紛爭時，原告說他已經表示解除契約了，所以請求回復原

狀;可是被告卻說我比你更早就表示解除了。適時候，也該契約是由原

告先解除而發生回復原狀請求權?還是因被告先解除而發生回復原狀

請求權?此為需要審理的爭點。可是，如果照被告所主張的，契約關

係早就因為他先解除而消滅，並不會因原告解除而發生間復原狀請求

攘的話，那針對被告到底在他所主張的日期有沒有先取得解除樓，並

且，他已經行使溫?這餾爭點是應該先審理;可是我從最高法院發自更

審的卷宗來看，黨務上卻沒有連個概念，沒有做有關排列審理先後順

序的爭點整理(參照、拙著「爭點聲理方法論j 第二七七頁以下)。因

此，如果沒有就被告所主張他先解除以及該當於其解除權發生的事實

(如:履行有沒有濯延、有沒有不完全給付等等)先整理爭點，便貿

然先去審理原告班主張的解除事實，而其發生日期是在後的話( &P先

審理原告所主張的，最後再來審理被告所主張其在事先已經解除的

話) ，貝目前茵的審理就浪費劈力、時間、聲甩了，這也是一種促進訴

訟的突襲。在我的著作裡茁已經有了，我想不再浪費各位時閣。

還有，比如說，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公謂之某白菜吹股東會所作成

某項決議是有瑕疵的、是由沒有召集權的人所召集的，所以這個決議

應該是無效的;可是受訴法官認為那個應該是可以撤銷或該當於1央鵲

不存在。這時法官應該要表明法律見解，自為原告與被告都在爭論，

由沒有召黨權的人所召集的股東會作成的決議是不是無效?一造說是

有效、一造說是無效，法官卻認為是該當於可以撤銷或不存在。如果

在此狀態下，法官未為如上的閹明就下判決，這就是一個突襲性裁

判 c 對此，當事人若要獲得救濟就要提起上訴，以致要花勞力、時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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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費用，可見原審沒有表明、法律見解?不僅是一種法律適用的突

麓，由是一種促進訴鉛的突麓，違反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此外，程序利益的保護也牽涉，如何就數個攻防方法定審理}I園序

的問題。關於此，我們會員裡邊有人提到的處理方式不是我很了解的

是，比如說，被告在其被訴請求履行債務時，提出:消費借貸契約不

成立、時效抗辯、清{賞、澤有抵銷等數項主張時。我是認為，契約是

否不成立要先審理，因為如果契約不成立的話，就不需要再去審理有

無清償等爭點，丹丹~如果法官賀然先審理有沒有清價事實的話，這個

也是一種促進訴訟的笑襲，而有害於當事人的程序利益。我現在是從

程序利益保護原點來評晶，其實，縱然不撮出程序利益保護的理論或

促海訴訟的突襲適類理論，是否也有要如何處理定審理順序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會員好像有人不以為然，好像認為契約是否不成章也要審

理、清償事實存否也要審理，各主張全部都要審理，他予以叫做「競

合抗辯J '至是不是這樣呢?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的論文不敢引用

他。間為我所認為的審理方法是這裡應該有如何定審理順序的荷題要

先處理，可是我們會員中有人卻說這全部要審理，好像我還沒有看晶

清樣的說、法，所以在還未聽聽他的說理以前尚不敢評論，等下有必要

再請各位指教 o

關於受訴法院應為上述法律見解的表明，似乎應該是在法官法律

知識水平路低落的國家越需要為之，因為在法治國家是要求人民守

法，要求紛爭當事人要依法來辯論、來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為此要讓

他有預制到法為何的機會，此尤其由於法官獨占法律解釋權之故所應

然;所以如果一儷闊家實體法的研究經沒有上軌溝、法官越不知i華法

在什麼地方，或者法官越容易發生錯誤，當然不能把法宮的可歸實事

由或所犯錯誤轉嫁到當事人的身上~致危害其利益，這個從公正程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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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的法理亦所應然 o i:E，就是說，不能把法官的不知轉攏到當事人

去，所以蘊容易犯錯的法官、越沒有能力的法官，越需要公開心證或

表明法律見解，讓當事人有機會設法避免受誤判危害亞當的利益;縱

然還沒有採律蹄強制代理，也可藉此促使當事人蠢蠢去請教律關或

者法律服務社，不能說因為法官能力不夠就讓當事人「回家單棉被

哭J a 會有遺樣的基本問題也想在今天討論，是否在座的與會者中有

不問看法?

類如上述諸項問題，因為其牽涉的層茁很廣，如有必要我想等一

下再提出來補充說明。除了本論文中提到的以外，上面以口頭提出的

說明，也應該作為法官裁還權行使的指標。其中也牽涉至1比如說，應

該不應該合併辯論、應該不應該再開辯論、聽不應該容許提起反訴，

尤其在我們並沒有強制被告反訴時 o 許士當教授最近好像有在台大法

學論叢發表文章，似乎也從遺個角度來分析，或許等一下他有高見要

發表 o 我認為，關於應否合併辯論、再餌辯論等等，不應該讓法官有

完全的自由，而是要在保護當事人程序利益所必要的範圈之內J 制約

自由裁量。否則如一律把相關連的紛爭分成好幾道程序來審理，將危

害到當事人系爭外的財產權、自由權等所繫的程序利撞，甚至於使其

傾家萬麗。以上是個人的口頭報告，希望後面還有更多的時間來討

論，不曉得我還有幾分鐘可用，留到後間由主席來裁決，謝謝。(論

文番區內容如下)

畫、程序利益保護論所提示之課題

一、程序利益保護論之提倡

在我圈，有關民事訴訟制度應如何建構或運作之審判實務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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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中，向來使用訴訟經濟之概念者，多係為達成其避免程序章複或

械輕法院負擔之目的，借此尋求正當化之根據，而鮮見其表明係出於

保護當事人利益之意醋。(挂一)此種態度之所以形成，或許華由於

傳統上論者對於應如何保障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乙事欠缺認知;或許

亦由於受德、自等觀向來部分學說上有關訴訟經濟之持論所影響(註

二) ，高有其法制繼受沿革上原因。(詰三)因此，不難察知向來借

重訴訟經濟之概念者，多指向於試圖用以連成其禁止、限輯或約束當

事入為某訴訟行為(如:有關限制起訴或上訴、可否合併起訴或為訴

之變更、追加等行為) ，藉此處理其應否在訴訟程序上受某項制約

之問題 o 於此，論者既未意識到應如何積擺設法容許或便利當事人

(含:訴訟當事人或起訴商之掛爭當事人)為某行為亡，以保護其正當

利益或使其有機會埠求系爭實體措上利益以外之程序挖土利益，亦非

闢謀釐清、法院負擔之減輕與當事人利益之保護等三者，在自的指向

上，有何優劣先後之關係或孰重孰輕。

可是，在我國，隨著突襲性裁判防止論(尤其是有關防止促進訴

訟的突讀之理論) (設四)、新程序保障論(註五)、程序主體權論

(註六)、程序選擇權論(註七)及適時審判請求權論(註八)之相

繼被{昌、開展，程序利議保護之要求遂成為該等理論昕一貫指向實現

之價值理念，而被刻意用以指引重構訴訟理論及改革審對寶務。於

是，程序利爺保護諭乃被引為試圈前導民事訴訟法修正走向、實務運

作之一項治理。此項理論之主皆為:依憲法上保障島由權、訴訟權、

財產權及生存權等基本權之規定旨敵，訴訟當事人及程序之利害關係

人應被賦予程序主體地位、享有程序主體權。車接此項程序主體性原

則，立法者及程序制度譯作者(法官) ，對於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就關涉其利益、地位、責任或權利義務之審判程序，應從實質上保障

… 1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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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過時· J聽式參與該程序以影響裁判如何形成之機會。為此，就訴

訟程序如何利用及運作而宮，程序主體權者，除可請求受訴法院實現

其系爭實體利益以貫徹此項利益所繫上閱基本權受保障之意皆以外，

為實傲自已同時另受保障系爭外同類基本權之意笛，亦可請求法院保

護其衍生自該基本權立獨立並存於上間實體利益之程序利攏。通常，

此項程序利益係指的簡速化程序之利用或避不使用煩瑣﹒乏實誼之程

序所可節省之勞力、時間或費用布育，所以訴訟程序之進行或運作倘

未能致力於此，或竟然反荷混成勞力、時間或費用之浪費，郎屬使當

事人蒙受程序上不利益。此種不利益之發生，不僅對於系事實體利

益，問時也對於系爭標的以外同受憲法保障之上閱基本權，導致其遭

滅損、消耗或限制之結果，應非所許 0.1是雨，立法者於設計訴訟制度

時或、法院於運作程序時，均必須致力賦予程序主體權者有平衡追求程

序利議之機會，否則未賦予lit項機會之法院審理活動， ~P屬對於當事

人造成促進訴諧的突襲，荷背反程序權保障之基本要求。史學此而苦?

所謂程序保障係亦包含藤賦予當事人有優先還擇追求程序利益(連成

迅連而經濟的裁判)之機會，並非種指應賦予當事人有優先選擇追求

，系事實體利益(達成慎重而正確的裁判)之機會荷已。

其實，此項始倡於我國之程序利益保護論，在學說變道史上，係

與近二十年來聞展於我圈之新程序保障論相遇，具有相當之獨特性，

而有所不同於德、日等國向來有關訴訟經濟或促支援訴訟等概念之立

論。因為，程序利益保護論係植華於憲、法上基本權保障規定及其所認

價值理念，指向於平續保護、實現受該價個理念所肯認之系寄生外利

益﹒地位(獨立於系爭賞體利益以外市與其並存之利雄、地位，亦包

含其精神性﹒人格性者在肉，荷不論系爭標的究為財鹿上權利或屬人

﹒身分上浩律地位) ，乃以伸展國民之法全體性及當事人之程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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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體士也位為目標，雖非全然否定程序主體地位在一定範圍內(如:為維

護納稅人全體之利益即公聲所必要之限度內)亦可能受制約，但畢竟

有所不同於向來偏叢圖謀誠輕法院負擔或抑制當事人訴訟行為，且忽

略程序主體權保障觀點之訴訟經濟論或訴訟促進論。其所以致此之理

論推演上原由， {系在於上開程序利益保障論乃構成幸存程序保障論之一

環，荷脈承於有關民事訴訟制度盾的論之法尋求說及有關事實審理制

度目的論之信賴真實主義(註九) ，是與墨守實體真實發現主義(客

觀真實說)、權利保護說(德國之通說)或紛爭解決說(目本之多數

說)為立論者有異。

二、程j事利益保護論所提示之課題

依土問程序利益保護論，程序利益保護之要求應被定位為民事程

序治上之一項基本原則，而尋求其法理基礎於憲法上有關基本權保障

之規定。此項原則係要求立法者於設計民事訴給制度時及法官於運作

相關程序時，均應致力賦予當事人有平衡追求程序利益與系爭實體利

益之機會，俾其得能就此三項利益為瑕捨選擇，在三者之于緝點上確

定「真寶j 、尋求「法J 之所在。因此，程序利鐘保護原則像被採為

實現訴訟制度盾的之手段，而為立法論及解釋論之一項指針，並非自

我臣的，且不應無視訴訟法上其他基本要求。

從此而苦，程序利益保護論之倡宮，向時亦成為發掘訴訟理論上

問題之契機，而含有對民事程序法學提示新課題之用意 o 茹郎，由於

當今貝寧程序法之建制及審判實務之運作，已然J必須重新宿對多項新

課題(註-0) ，所以就與程序利益保護原則相牽扯者而苔，今後應

探討、克服之課題是:程序利益保護之要求究與實體利誼(發現真

實、達成慎寞而正確的裁到)之要求有何關係?應如何建構程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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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進行，恰與上開程序利益保護論之開展同其峰期，正需簡釋此二暮之

關連性，以及前導新法修正走向之理論思想背景為何，並檢視其是否

亦包含上開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在內。為此，本文一方面意繃著上開諸

課題，一方面擬舉若干新法上具體規定為例，嘗試析論:其如何與程

序利益保護原則相關涉?此項原則是否巴然前導新法之走向或如何被

新法所採認?其是否在一定範關內亦應該且可能學以解釋、運用相關

現定?

貳、程序利益保護原則之探認

一、活化處分權主義運用之程庸利懿保還原則

村有關擇定審判對象、範區之閻明義務加蠶嵩

1.法律關係之曉論與防止促進訴訟的突襲

新法要求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於認為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陳述

得主張其疏未完足主張之其他法律關係時，應予以曉諭便為敘明或補

充(第一九九條之一第一項、第工七二條第一項)。此項規定，偉、在

一定範圈內使法官負法律見解表明義務，以防止發生，法律適用的突襲

及促進訴訟的突麓，藉此避免原告說該疏朱先足主張之法律關係，另

閱訴訟程序致生程序上不利益(勞費付出) 0 因為，未為該項曉論

(閻明)之法官，係未賦予原告節者另一薪程序(靈新起訴之程序或

提起上訴後之程序)之機會，而對其造成但進訴松的突襲，實不符程

序主體權保障之要求。(註一三)

由於上關規定倍以加黨法官閻明義務，使其致力賦予當事人機

會，俾用以節省另館新程序高避免蒙受程序上不利益主為目的，自厲指

冉於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因該項待費之節省所得蒙受之經濟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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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精神上價值) ，是乃探認程序利益保護原則之表徵、結果。跎項

採認，在上開機會之賦予係有助於原告較蠶該項程序利誼與系爭實體

利益之大小輕重，以判斷如何選擇、劃定本案審判之對象、範聞之限

度肉，可謂具有將該原則結合於處卦權主義之運用，而促使其活化之

意義，應值肯定。因為，依處分權主義，就本東審判對象、範圍之選

擇、劉定，當事人(原告)原則上有主導、決定之權能，於其被賦予

上關機會時，較諸非然之情形，將更能充分較蠹所涉實體利益與程序

利益之大小輕讓，甫具體選擇、決定:究以某蛤爭事實或原因事實為

單位，抑以自己所定性之某實體法上權利為單位，表明、特定其訴訟

上請求(訴訟標的、訴之聲明)。況且，當事人能為如此選擇、決定

時，較諸不然之場合，其程序主體地位實更可獲得確保、伸展。

單此而論，於增設上項規定時，立法理由明示 r為擴大訴訟制

度解決掛爭之功能， ......理應曉諭原告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併予主張

(原告疏未完足主張之法律關係一一筆者加) ，以便當事人得利用同

一訴給程序徹底解決紛爭。惟我國民事訴訟法探當事入處卦權主義及

辯論主義，故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系，及其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膺品原告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而為決定， ......J 云云J 顯

己正面採認程序利益保護原則，並使其結合於處分權主義，以活化其

通用。於此，立法者係以便和當事人自主抉擇為首要目的，而附帶於

此兼顧擴大訴訟制度解決功能之要求，所以該立法理由實具有凸顯當

事人程序主體地位之意誦。(註一四)從而，認為上項規定之立法者

擴大法官臆行閻明之範圈，係僅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云云

(拉一五) ，或認為擴大法官之閻明權(加重其關明義務)將增多浪

、加軍法官負搶或有害當事人之地位云云等類持翰 ， i系沿襲舊、法時

代摸視程序權保障之觀念，應屬誤解立法本旨，且未充分認知防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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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生促進訴訟的突聽(來自法院審理活動之突襲)一事係為保障程序主

體權所必須，實未認明新法採程序利益保謹原則之原意 o 至於法官應

如何依案情狀況實需，妥採適宜之閻明方式，則屬另一事。(挂一

2楠充請求額之闡明與程序利益之保護

新法就金錢賠償損害請求事件，容許原告得在其所述原因事實範

間內(註一七) ，僅表明全部請求之下限額，而俟第一審吉訶辯論終

結前始予以補充聲明全部請求額;同時並要求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

(第三四四條第四項)。此項規定係就訴訟上請求之特失去，要求受訴

法院應賦予當事人有平衡追求程序利誼之機會，並為此加章法官之閻

明義務，要求審判長適度公開心證或表明法評價上觀點，以便當事人

抉擇如何取捨實體利誼與程序利益，可被評價為係以程序利說保護原

則為依循 o 因為:Q)其立法理由首楞，係有鐵於損害賠償之訴涉及損

害原因、過失比例、損害範歸之認定，且其損害之具體數額園舉證困

難致甚難預佑，而常須經專業鑑定及法院裁量始能判定，為免對原告

所負表明請求之資任，過背要求以致其權益受損， j義增設胡文去去，

由此可知其{系為防免因該類舉證上困難，在起訴階段對原告所特別造

成之不利說(如:因貿然表明過大之請求額致檻繳裁判費、因藏留部

分請求額致引發後訴陌生勞贊付出、因不必要之證據提出或緝查致增

多勞費付出)。此種防免不利益發生之立法設計及法官閻明，從該項

條文之起草、研修過程觀之，實係問時為謀求防止發生促進訴訟的突

襲，使當事人有機會獲得更迅速而經濟的裁判，以利迅速救濟權利受

害、平衡追求程序利益。(註一八)(2)此項規定，國亦受啟發於德閻

民訴法第二八七條及奧國民訴法第二七三條(均就應賠償之損害額授

予法院裁量權)之規定，但經提議予以引進峙，實係依照上述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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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本土化為我盟新法第二二三第二項之規定(註…九) ci 所以此項

規定之增設，係亦以使當事人更能平衡追求程序利益、減輕其勞費負

擔為目的，而與新法算三四四條第四項規定之提案增設棺配套，尚非

僅指向於謀求以滅輕法院負擔為宙之訴訟經濟(桂二0) ，既非純屬

從形式表面上抄襲性繼受外國法，亦與未同時如我國併設土鵑l第四項

規定之臼本新法互不盡聞〔請併參照下述「二、(一1J 之說明 J " (註

二一)(3)況且，該第四項係先規定原告得為補充聲明，以示其主導、

決定權屬於原告;繼又規定審判畏應告以得為補充，是郎為了防止發

生突襲(含促進訴訟的突襲) ，乃加軍闊明義務。為克東此項義務，

浩院尚須將其依第二三二條第二項所形成之心證或法評價予以適度公

開、表明，以便當事人衡量所涉實體利幸在與程序利益之大小，為如何

補充之選擇、決定。

要之，上閱(新法係為實徹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所必要，亦具有採認

此原則之意義，今後應準此拓展相瞬規定之解釋論。例如:為防止發

生突襲、保護程序利益，縱使在原告起訴時未依第二四四條第四項表

明請求下限額之情形，法官亦應依第一九九條之規定向原皆為上鵲閻

明，使其有機會依上關規定擴張聲明。在此意義上，宜將第二四四餘

第四項理解為，其對於上詞有關容許擴張聲明之規定而苦 ， i系麗特別

規定。(註二三)

。有關促成紛爭解決方式之議用嵩

相較於訴訟(裁判)制度，其外之紛爭處理制度〈如調解、仲裁

等)亦具有多項長處，頗可發揮達成迅速，經濟性紛爭處理、助長追

求程序利益在等多樣機能。(誼之三)此項借蠶裁判外紛爭處理﹒解決

制度以助畏追求程序利益之觀點，係亦延伸自程序利直在保護聽則，高

被新法據以擴充如下之相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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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1.防兔紛爭擴大之程序利益追求

辦法一方面擴充證據保全程序，容許紛爭當事人就確定事、物之

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鵲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第

三六八條第一項後段) :一方面則容許兩造lJ}，該程序上所蒐得之事證

資料為基礎，得於起訴前就訴訟標的、事實、證據或其他事項成立協

議。其立法理由為，就前者而苦，謂 r..····如能使欲主張權利之人，

於提起訴訟前即得蒐集事證資料，以了解事實或物體之現狀，將有助

於當事人研判船爭之實際狀況，.，:l陸高成立調解或和解，以消3耳訴訟，

還成預防訴訟之白的。此外，亦得藉此賦予當事人於起訴葫充分蒐集

及整理事證資料之機會，前有助於1去晚於審理本案訴訟時發琨真實及

妥邁進行訴訟，以達到審理集中化之宙標。......， J :叉，就後者之規

定而苔，謂「當事人於起訴前聲請保全龍攝者， 1得利用法院所調查之

證據及所蒐黨之事證資料，了解寧實或物館之現狀，高研判紛爭之實

際狀視，此時!如能就訴訟標的、事實、誰據或其他事項達成協議，

當事人閑之紛爭可能自此而獲得解決或漣兔擴大。此外，當事λ將來

縱使提起本案訴訟，因當事人於保全錯據程序中己就特定事實、證據

或其他事項達成協議，故於1去說審理本案時，亦可減少爭點，而節省

法院及當事人進行訴訟所需之勞力、時間或費用，達到訴訟經濟之間

的。 ......J(桂二四〕

可知，上樹新法之意旨係、為賦予蛤爭當事人機會，以使兩造利用

所蒐得資料成立協議，而既可在提起訴訟以前，設法循訴訟以外之方

式解決紛爭，以預防訴訟於未然;亦可在起訴時，整理或簡化爭點，

以節省勞費付出、謀求訴訟經濟。此項訴訟經濟之謀求，就其乃繫於

當事人之主導(保全證據之聲請及協議之成立係取決於當事人)而

育i' 係意指助長當事人為程序利議之埠求。準此，有1評價為:上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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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已然認知程序利益保護原則，並為貫徹此原則， i義經由上聞事證蒐

集制度之擴充，賦予當事人更多獲得壺明案情之機會?俾其用以認明

自己所處法律狀態，資IJJ-自行較量其紛爭所涉實體利益及種序利益之

大小輕重，而判斷、禮擇解決紛爭之方式 o (誼之五)其實，此項評

價係切合於立法旨趣，亦可徵諸上騁新規定之租車、修正研識過程。

即為，於比過程，其立法論係溜叢程序利益保護論研持觀點，而被強

調其在目的指向上，具有我聽立法之獨特性。其謂: r··;···本法所以

擴大(證據保全範輯)之理由，乃在於便利當事人更有機會蒐集多一

點資料，使其於起訴前，得平衡兼顧份爭所涉實體和益及程序利益，

體早快定究循訴訟的方式取得判決，抑或避開訴訟而成立訴訟外和

僻、調解或可增設之保全程序上和解......J 0 (設二六)

從而，今後應依循程序和直在保護原則，開展新措所認上鵑協議制

度之理局論。亦即，有關紛爭當事人得於是巴訴前成立協議之對象範圈

之解釋，應指向於達成保護當事人追求程序利益之盟的，荷不應僅著

眼於鷗謀疏滅給源或減輕法官負擔。為助益拓探今後處理相鶴問題之

解釋論，以下特舉若干事例，試加評析:

CD就紛爭當事人得成立協議之對象而富，應解為兩遍在其依處分

權主義、辯論主義得行使程序處分權之範劉丹，就能助畏防免訴訟提

起、紛爭擴大或爭點擴散，以謀求程序利益之事項，不論其屬將來得

成為訴訟標的者(某法律關係或尚未蹄加法律上評價、定性之特定掛

亭亭實)抑或僅係有關某事實、證據者，均宜成立協蟻。

(2)又如，設兩邊就某日所言了立名為合建或委建之契約，於一造當

事人交屋於他造當事入後發現房屋富麗裂，前發生紛爭;於起訴商之證

據保全程序上，法官、爾進及鑑定人均到場查看房屋之建造情況。此

時，在戀確定房麗龜裂之範厲後，可能成立而記明筆錄之協鵲有如: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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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均承認房歷龜裂範園如何?圖 (或某鑑定人所作成如梢聞所示

鑑定結果) J '或「兩造就某日訂立如的件所示契約內容所可能發生

之紛爭(或一切權利義務關係) ，今後不提起訴訟，但一造(某人)

願於某日以前給付某元予他澄(某人) ;若屆期不自動履行，願受強

制執行j 0 就前者之協議內容而膏，總使瞬後國一方當事人之行為或

其他原區(如地震或他人所為震動)造成龜裂範圍擴大，於涉訟時，

當事人可節省擺明損害範圈所需勞費付出，而獲得程序利益。叉，就

後者之協議內容荷苦，由於其屬不起訴契約，所以可澀兔函起訴及還

行本案訴訟致生勞費付出，亦可助長追求程序利益。因此，致力成全

當事人為此項臣的追求，應成為參與，紛爭處理程序之法官、律師及專

家(鑑定人)之行為規律，此亦延伸自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如上所述~ ，循證據保全﹒搗議程序所為訴訟經濟之謀求，係為

賦予當事人選擇程序(街爭解決方式)以渴求程序利益之機會，而此

機會之利用並不限於就特定法律關係成為訴訟標的之情形。亦即，兩

造利用權據保全程序上所蒐集之事證資料，基於程序處分權﹒程序潛

擇權，尚得就特定之份爭事實(如.'孺造於某日所訂含有某些條款之

無名契約)成立如何處理、解決紛爭之協鵲(詮之七) ，所以不宜將

謀求訴訟經濟﹒保護程序利益之對象範闢予以狹義視為，其係僅限於

就茱項經定性之法律關{芽、高育者，否則將過度假縮上閱程序之機能發

揮，終於未能充分貫徹新法之本霞。(挂二八)因此，在當事人依處

分攤主義、辯論主義得行使程序處分權、程序選擇構之範闊的，為

優先追求程序利益，兩造可成立協議之內容其多樣化可能性 o主三

九) ，諸如:以某紛爭事實為單位標準特定訴蚣標的之協議(註三

0-) 、就某紛爭事實所生爭議於起訴前應先經調解之協議、以該爭議

為對象(標的)之仲裁協議(詮三一)、有關示範訴訟或試驗訴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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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註王三)、不起訴之協議(註三三)、仲裁鐵定契約等等。

@為更深入理解程序利益保護原肘，亦指引如何妥為處理有關上

閱協議之效力問題，以下特以紛爭當事人成立仲裁鑑足協議(契約)

之情形為例，闡述今後宜如何關展相關解釋論(誼三四)

新法增訂第l三七六條之一等規定所認仲裁鑑定協議(契約)係其

有我關法之獨特性(挂三五) ，亦可尋求其法理依據於程序i選擇權論

及程序利益保護原則..而具有解決論爭?避免紛爭擴大及預防訴訟提

起等機能(含;追求程序菲Ij誼之機會~)。因此，不宜將有關該協議效

力之問題處理?僅寄望或託付於本案訴訟程序，而應探討如何妥適處

理本案訴訟未提起以前所生有關該契約效力之問題(在期待紛爭或本

案訴訟將因仲裁鑑定結果被解決或被防兔提起之前提下，亦悶在不預

想、必有本案訴訟提起之前提下，嘗試解決相關問題)

2. 經由程序轉換之程序利益追求

在財度權爭議事件之調解程序，新?去承認兩遭當事人得合意委由

法官或調解委員酌定調解蝕款，並得約定自調解委員中之一人或數人

酌定之，此條款經酌定荷作成醬醋或記胡於黨錄後，視為巴依該條款

成立調解，而具有與訴訟上和解、確定判決相同之效力。問時，新法

文增訂規定，容許訴訟事件之兩燈，於第一審訴訟繫屬中，得合意跨

事件移付調解，如因此成立調解，除亦具有土開放力外，並得領由己

繳裁判贊之一半(第四之0條之一)

上開基於兩造合意之酌定調解條款及移付調解等制度，亦係以助

長當事人追求程序利益為目的，而依循程序選擇權之法理，認知程序

利益保護原則及程序轉換論。(詮三六)此項新法增設制度之旨趣及

法理基礎?除其立法理串己說明建制之間的{芽、為增多、保護當事人選

擇程序之機會外，且早經明示於上關條文內容之起草研修溫程。亦

f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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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息，此項肯定亦可用以支持立法院審議中之民事訴給法修正草

案。亦即，其又增吉了第三台七條之一規定，兩造得聲請法院、受命?去

官或受託?去宮於當事人表明之範圍內，定和解方案。此亦明確認間程

序利益保護原則，因為，其立法理由表示 r..··..如能容許其選擇不

以判決之方式，市委由法院基於公正、客觀之立場，依衛平治理定和

解方案，不僅使當事人之紛爭能獲得屆滿解決，旦河減少法院及當事

人為進行本案訴訟審理程序所須耗費之勞力、時閱、贊舟，俾當事人

平衡追求其實體與程序利益 o ... J 0 (桂三八)

舉此而論，依循程序和益保護原則應用上關新制之方向及結果，

亦可能有多樣性，係宜針對事件類丟在或案情之不間為論斷之問題，以

下試舉制說明之:

CDII容許兩造僅就某事實或按據，成立合意將其委曲調解委員

(具有該事證之判斷所需法律外專業知識者)整理、協攝簡化爭點

(註三九) ，或就某爭點事實(如:有無過失事實、某飼料是否會有

導致魚群死亡之成分)為仲裁鑑定，然後以其所得結果為基礎，由受

訴措官或調解捨宮續行原來之本案判決程序或調解程序。此項結果

(自調解委員行爭點整理之結果、促成之爭點簡化協議或跌下仲裁鑼

定抖斷)雖非就本案事件之全部所形成，所以尚無從還認為其屬解決

寧件之方案或崩解條款全部而發生與訴訟上和解、判決相同之效力，

但可發生相當於本案訴訟中受命法宮行準備程序所形成爭點整理結果

(含:簡化亭點之協議}之效力(諒自。) ，或如同依證據保全程序

上所成立仲裁鑑定協議所下判輯結果之效力(註由一)。盟為，此等

程序踐行之結果，就其踐行均基於當事人之程序處分意願，並均以成

全當事人追求程序和益為目的荷苔，在各該制度之目的、機能及使用

要件上實具有共遍性、相類似性，應類推適用相關規定(第二六八條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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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之一第二項、第工七Oil晦之一、第三二六條第二項及第三七六條之

一)承認其效力(話的二) ，始較能彰顯新法之整體性設計係指向於

平衡保護程序利益之精神。

@為更加一層促使程序轉換發揮其勛畏平衡追求程序利益與實體

利益之機能，當事人尚可惜重上閱調解委員就事實上或控據上爭點踐

行程序之結果，作為進行自律性解決事件之基礎。亦即，調解法官或

受訴法官可勸使兩禮參考該項爭點盤理之結果或仲裁鑑定判斷，並以

之作為考量如何平衡追求程序利益之基礎，就本案事件全部進行後續

協議，前形成兩造均可接納之解決方案，或各試擬終局性解決方案

(提案)分別提出，以便作為續行調解(第四二0條之一)、酌定調

解條款(第四一五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或續行本案訴訟(判決)

程序(第四二三條)之參考 o (註的三)如此作為，既可擴大當事人

通求程序利益之可能範鹽，亦有助於節省司法資源，彰顯艇法改探尋尋

點黨中審理主義之精神。(音主自由)

@相較於仲裁法明定仲裁庭於當事人明示合意峙，始得適用衡平

原則為判斷(仲裁措第三一絡)之情形，未如此明定之土問準仲裁

(曲調解委員或措官為調解條款之酌定) ，係亦得依循平治理為酌

定，而非必全然依賞定實體法就其所設宴件事實之存否為一一嚴密之

認定、判斷。

@在本案訴訟程序，如其需借黨法律外專業知撒始較能妥為整理

亭點或認定爭點事實峙，兩造得合意移付調解問時合意選任該方面專

家為調解委員，並委由其酌定謂解條款。此即兩造併就移付調解與委

請酌定調解條款等二程序，一舉為程序選擇之含意，以加蘊連成追求

程序利益之目的，諱:符其保護原則，應屬可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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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引運用自由心器及法評價之程j事利懿保護原則

卜)酌定;員害賠償額之指針

新法要求受訴法院就損害賠償請求之訴，於當事人巳證明受有損

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詣明顯有困難時，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既得心

證定其應為賠償之數額(第二三二條第二項)。此項規定，係要求、法

院審理損害賠償請求事件時，應以平衡保護程序利益(避免或節睿因

就舉證土有困難之損害額為證據調查、證明致生勞費付出，亦即伴隨

於該項簡難舉證之勞費被耀免付出時所得利益)與系爭實體利益為指

針，亦屬認、知程序利益保護原則之明文，不應被誤認為其係本於僅以

喊經法官負擔為務之訴訟經濟原則，自不得作為使法官怠於調查報據

獲得正當化根據之藉口。因為:

φ增設此項規定之立法理由屆己表明，就r損害賠償之訴，原告

已證胡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困難之情事

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司卡，悔過苟，亦不符訴訟經濟之

原則， ......J 等旨，其意係以避免對原告要求過苛，而便利其訴求為

目的，所以其中所謂訴訟經濟自係指酒東當事人之程序利雄者而苔，

並非以械輕法官負擒為務者。

也〉此項要求法院保護當事人程序利誼之意旨，如從有關增設該項

規定之提案、起草及研議過程觀之，益屬瞭然。亦即，在此過程，係

亦以程序和益保護論為研議之理論基礎，其方針為 ·r鑑於損害賠{賞

事件，原告就損害額投往遭遇舉攏困難，為謀訴訟經濟，促進訴訟並

平衡埠求節省勞力、時間于費局等程序上利益，應授權受訴院得在當

事人所主張之事實範圍內，依循平之治理，從多項可能評價之損害額

中，適當選擇其一為裁判。在當事人不爭執之範竄內，法院應受其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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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設保權原則

束，法院不得酌定損害額叮嚀旨。此項研議方針係罔於如上「一、

(一~2J .所混研議第二四四條第四項規定時所本之治理基礎。(註四

五)

@由於我國新法係立足於上述意義之訴訟經濟及程序利益保護論

之觀點，旦與第二二二條第二項配套併設第二四四條第四項之規定，

所以雖然新法既增訂第二二三條第二項在外觀形式上類近於德園民事

訴訟法第二八七條第一項及奧關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三條等規定，卻未

仿德盟問條第二項為規定(此項規定為:在財塵土蛤爭，當事人間就

債權額有爭執，如要宛金資明其單以判斷之一切情況，相較於系爭部

分之債權價值，將伴生不均衡﹒不相當之困難時，單用閱(島第一項之

規定，由法院酌定之等旨) ，仍應理解為應從平衡兼顧程序利益與系

爭實體利益之觀點?解釋?運用我國第二三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並可

能從向一觀點，將閱(每項之規定類推適用於其他相類似之情形(例

如:命為鑑定所需勞費付出即所伴生程序上不利益，將與系爭實體利

益失衡時，得類推通用該項規定為處理;亦可改為依第三六七條之一

之規定訊問當事人本人或改採其他更能篩省勞費之證明方法) ，此乃

由於依循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所應然之解釋論，是與日本新法之運用論

有異。按:日本新法第二四八倍雖亦增訂近似於我國新法第之二三條

第三項之規定，權問其未併仿採上開德國法第二八七條第二項規定之

故，遨被批評為其立法欠缺訴訟經濟之觀點(桂四六)。可是，此項

評論尚難適用於我聽新法之情況，國我關新設上聞規定，係認知程序

利益保護原則。

從而，應依程序利益保護原則聞展今後有關第二三二條第二項及

第三四四條第四項之解釋論(詰由于七)，既不宜無視我國新法制訂時

所處之理論思想背景具有獨特性(註由八) ，亦不應i餅子論斷我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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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係全然仿自德、奧或日本等國法。亦即，受訴法院應依循此項原則

進行審理、運用訴訟指揮或閱明活動，就損害數額之酌定，賦予當事

人有平衡追求程序科接與實體利鐘之機會，防止發生促進訴訟的突

襲。例如'。在當事人主張訴之聲明所示損害額已能擺明或其證明有

蠶大自難之情形，就是否可認為有關損害額之心證度日到j鑫證明度或

其能到濤之數撞上確實率為何一亭，法宮應將其所形成之將斷(暫定

性判斷) ，適時冉當事人關示， I;l,1.更整理、協議簡化事實上﹒譜據上

爭點或促使當事人為攻擊防蟹，藉以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並賦予原

告有依第三五五倍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擴張或減縮聲明之機會。@在

當事人未為止聞主張或原告係依第工自由條第四項規定表明最低金額

之情形，亦應為如上所述之間示，以瑋成向一島的，並賦予原皆有依

伺項規定為補充聲明之機會。此項機會之賦予係閻明方式之一種，站:

屬法官依第一九九錄所負有關事實上及法律上開聽之聽明義務，所I;l，

法官之闡明權行便，亦須依循程序利益保議原則。

於此，宣留意:樹於當事人雖可能舉證卻，會、於為之者，並不該當

於間(每項所定「不能證明 J 或 F證明顯有重大困難 J 之要件(詰四

九) ，所以如何充分賦予當事人有提出事實﹒證據之機會，以防止發

生突襲一事，對於程序利誼保護原則之貫徹，實具有決定性之意義。

至於準據上聞新法制定時之方針或立法旨趣，應如何就該項規定所認

法院酌定行為加以定性、其適用之對象範聞為何等問題之處理，則非

本文之主要目的，於此不加深論。(註五 0)

口小額事件之認寧用法方針

新法增設小額訴訟程序之理由為: r·..····為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訴訟權之精神，讓一般觀民就其日常生活中所發生之小額給付

請求事件，能循簡便、迅速、經濟之訴蚣程序濃致解決'I;l，提昇國民

一 32 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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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晶質......J 等旨，係指向於將其程序之經濟、迅速化所得利益歸

屬當事人，而賦予其有追求程序利益之機會，非為減輕法院負搶。此

項立法雖亦參考外國之立法例，但係受闊展於我圈之程序利益保護論

所前導，亦採認程序利益保蠶原則。(註五一)

循此方針，新?去遨規定J 主蚓、額事件，紹爾造何意時，或調葦諸

據所需時間、費用與當事人之請求顯不相當時，法院得不鵲資證據，

而審酌一切，情況，認定事實，為公平之裁判(第四三六之一間)。其

立措理由謂: r小額事件之訴訟標的金額或鑽額較小，費用相當性之

要求益形璽耍，為澀免法院耗要太多時筒、費用調查證攘，致不符小

額事件當事人之訴訟利益， .....'J 等旨，可知其意係以保護當事人之

程序利益為主要目的，乃一方面賦予當事人間溫共享程序選擇權，由

其自行較量、決定如何平衡埠求程序利益與系爭實體利益，選擇是否

行證據調查程序(詮五二) ;一方面則委由法院在一定條件下，裁

量、 l決定如何平衡兼顧該二利益之保鐘。(桂五三)此項旨趣，、係於

起草、立法過程經認知程序利益保護論而來，且試圖將前活第三二三

條第二項規定所採職權裁蠹法理?予以採用於小額事件雨一般化(不

限於損害賠償事件) 0 (註五四)

其結果，由於上關規定，係以平衡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為臣

的，而容許且要求法院應適用上聞原則審對小額事件，所以其程序之

內容及其運作應有之取向為:

@法院應適時賦予當事人有優先追求程序利益之機會，以防止發

生促進訴訟的突襲。例如，在兩造合意求法院不調查證據逕為公平之

裁判時，原則上法院應尊璽該項有關程序選擇權行使之合態，前審酌

日呈現於程序上之一切資料、情況，依浩官所認經驗法則及梅平法理

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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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訴訟法之研討的

，(2)在兩遺未有上開含意，但法院卻認為調資證據所需勞費付出與

當事人之請求(系。爭實體和接)顯不相當時'1l儘可能經由闡明使當

事人知悉法院認為不調查韓據之理由，如能藉此助益促成當事h達成

上體合意，則基此所為裁判，時更可獲得當事人之倍服?因為，採

職權裁蠹法理係一種程序法土非訟化，布以保護程序利益為目的，

(設五五}並不同時意味其審理不須滿足程序權保障之要求。(註五

六)。況且，為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尚宣採用兩造會闊撥人於公

證人茁前作成陳述書狀而予以提出之方式(第三O五條第三項、第三

項) o(註五七)

(3)在兩造未有一仁開合意峙，浩院在取捨、抖斷應否或如何調至是證

據以前(第三八六條) ，應先行整理寄生點，並將其所認爭點曉論當事

λ(第二九六條第一一項)，使陳述意見，以免進行不必要或無關連性

之證據鵲查，而簡化寄生點或促成上開合意。(說五八) .

@法院依本悔規定適用職撥裁量治理時，係就其認事用法，均被

要求依循程序利益保護原則及費用相當性原理。(桂五九)就事實之

調至是、認定程序而苦，茵通用該原則之結果，法院在認為調查證據所

需時間、費用與系爭實體利益顯不相當時，亦得僅調查較不致伴生程

序上不利益之證據。例如:可依職權裁盤改為使提出在公諸人商前作

成請人陳述書狀之方式，或使用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為

訊閱(第三O五悔第二項、第三項成第五頃) ;亦可依職權裁量決定l

採肉類方式訊問當事人本人或通知其到庭用吉認為之(第三六七條之

一及第三六七條之三準用第三O五條)。此時，立留意新法既容許法

院可全不調壺揖據，其意係包合法院可酌採其詔為適當之程序或方

式，已容許法官裁蠶採用自由的證明程序。(桂六0)

也)就?去律之通用而苔，本條係容許法院依衡平法理為裁餌，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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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利益保護原則

必完全依實體措先行一一認定其所定要件事實存杏，然後始得為裁

判。此為一種實體法上非蚣化，是與非然之通常訴訟事件或簡易訴訟

事件有翼，所以法官依本條規定既為裁判係兼具有非訟裁判性;叉，

就苛溜用衡平法理青苔，其亦具有仲裁性。(誼六一)

當然，為儘可能確保當事人對審理方向及裁判內容之預測可能

性?防止發生突襲性裁判(含:發現真實的突襲及法律適用的突

襲) ，在上開裁判之形成過程，法院亦應清時賦予當事人有陳述意見

識辯論之機會(第一九九條、第二八八條第二項及第之七八條第二項

但書) 0 (註六二)在賦予此項機會時，法官倘能致力分析該事件之

認事用法上帶有何種可能招致程序上不利益之間素，提示追求程序利

益之訝的(如:併將第八三條第二項及第八四條第二項有關和解成立

或起訴撤回時得退還裁判贅二分之一之規定內容曉論當事人一一此二

項規定，亦為賦予當事人有節省費用付出即追求程序利益之機會，指

向於貫徹程序利益保護原貝Jj ) ，將更能貫徹新法就小額事件採調解前

景主義之精神(第四O三餘第一項第十一款) 0 (詮六三)

參、程序利前保護原則之合目的運用

一、當事人行為及律師活動之目標設定

村經由主導劃定訴訟上請求範聽之利話;自求

程序利說保護原則係容許當事人自起訴時妞，即得經由訴訟上請

求之選擇、戰定，以通求程序利益。此項選擇、劃定之權能及責任，

在採用處分權主義而承認原告有主導權、程序處卦權之訴訟架構下，

係歸屬於原告，此亦基於保障訴訟權之訴訟制度本質上理由所應然，

常無對被告是否不公平之問題 o (註六屆)當然，基於該項處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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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之研討由

原告亦得與被告還成選擇訴訟上請求之合意(協議) ，藉此兩境可協

同埠求程序利益。(註六五)

上聞自當事人行使程序處分權(桂六六)以主導追求之程序利

益，通常可運用有路訴訟標的之特定(註六七)或訴之合併提起(參

照第二四八條)(桂六八)等方式獲得實現。而且，如能借助於有此

方面專業知識歷練之律餌，則其程序利議之保護將更磁實，而無待於

受訴法官多寧閻明。在此前提下，新法增設若干規定，可作為配奢措

施供用。關於此，以下試舉例折述之:

。原告可選擇將某一含有證晚上困難性之實體權，排除於求為本

棠審判之對象範圈外，隔不予以列為訴訟標的，藉此過兔蒙受國該項

鷗難所可能伴生之程序上不利說，達成平衡追求程序利誼之目的。

例如，在原因事實為甲於某日將其所有之A車，以每丹租金某

元出租於乙，租質關係國租期屆滿而消滅以後，乙占用該車拒不返

還予甲之情形(下稱此蘊含所有及出租之主張事實為「較大康問

實 J ) ，如果甲為原告，列乙為被告，起訴聲明求為判決「乙應將A

車混還予甲 J '但認為要證明該項租質契約存在有實際之困難，為其

擺明將伴生不相當之程序上不利益時，則可選擇僅將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以上開 Ai轉為甲所有、卻遭乙占用不還之原因事實所特定之實

體權，以下略稱其為a權利，而稱此項不會出租事實在內之原國事實

為 f較小原因事實 J )作為訴訟標的，荷不求其受訴法院併就程質

物退還請求權(下稱b權利)存否為審冉，藉此追求程序利益(因不

必付出勞費就該當於b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為證明持所可能獲得之利

說)

@在上開情形，甲亦可選擇提龍客觀合併之訴，而將其以較大康

的事實所特定之權科(含a權利及b權利)作為訴訟標的。此時，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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